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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司法考试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属于比较难掌握的内容。
说其难，原因并不在于其内容本身的复杂，而在于我们对行政活动的陌生。
惟其陌生，解答有关问题时，往往不得要领。
其实，如同我们每时每日都在亲身体验的民事活动一样，行政活动也是无时不往、无处不在的。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主动的实施而更多地受动——少了生活中的切身体验，自然就多了考试里的切
肤之痛。
但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任何事物的掌握都以寻找规律为要义。
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揭示行政活动的一般规律，以助考生顺利过关。
　　大体上说，考试中与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相关的知识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行政主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
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重点、难点和疑点。
　　行政活动是由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在从事，而这个组织系统包括各种不同的机关：中央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府设置的诸多部门。
如此复杂的组织系统，在实际活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认定它们在法律上的地位。
行政法学提出了行政主体这一概念，以解释诸多机构组织从事行政活动这一现象。
鉴于考生对行政机关的设置比较生疏，本书用重墨对政府机构作了一番描述。
基于形象的把握，才可能有抽象的思维。
对于考生来说，重要的是先要对政府机构设置有所了解，然后才能运用行政主体理论对实际问题进行
分析。
今年的考试大纲新增《公务员法》，考生应结合主体理论进行复习。
因为行政活动的从事贯穿着这样一个逻辑：国家——行政主体——公务员。
　　复杂的机构必然产生复杂的行为。
行政行为部分的内容虽然庞杂，但就司法考试而言，所需掌握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考试中行政行为部分所占分值比例并不高，且大都集中在对《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
可法》等几个单行法律的考查。
去年的考试大纲，新增加了《政府采购法》和《应急性条例》，考试申也只出现了小分值的选择题。
考生除了将上述单行法作为重点复习外，还应当注意结合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这条主线来把握行政行
为的内容。
今年的重要单行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应作为复习的重点来把握。
其原因除了司法考试中考生熟知的“新法优于旧法”外，这一法律本身极强的实践性、与我们日常生
活的密切相关性也使之成为命题的热点。
“有权利必有救济”。
可能或业已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权利如何得到救济，使我们探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成为必
要。
司法执业的实践性决定了救济制度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执业资格考试的重头戏，在历年试题中所占分值
比例具有绝对优势。
不过对这两部分内容，我们建议考生在学习时以行政诉讼为主，以行政复议为辅。
行政复议较之于行政诉讼，在许多原理上是相通的，在实践中是相容的。
因此，在了解行政诉讼的基础上，将行政复议的相关内容作一比较，把握住行政复议的特殊性即可。
本书即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处理行政复议的相关内容。
　　当然，国家赔偿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公民来说，他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首先在于免受被诉行政行为不利后果的约束，但如果被诉行政
行为违法且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话，那么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就不可避免。
因此，考试也自然会涉及国家赔偿问题。
诸如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赔偿范围以及赔偿方式与计算标准等，历来是考察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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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试图通过本书探求一种方法，一个与民事活动相区别的国家活动的逻辑
起点。
找到这一方法，从起点出发，就不会偏离行政活动的主线。
当你从本书中领悟到这些，并进一步将所悟化为所得，相信距离成功已不是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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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第一部分 行政法概述    一、重点问题分析    二、难点问题解惑    三、疑点问题探讨    四、历年试
题精解  第二部分 行政行为    一、重点问题分析    二、难点问题解惑    三、疑点问题探讨    四、历年试
题精解  第三部分 行政复议    一、重点问题分析    二、难点问题解惑    三、疑点问题探讨    四、历年试
题精解  第四部分 行政诉讼    一、重点问题分析    二、难点问题解惑    三、疑点问题探讨    四、历年试
题精解  第五部分 国家赔偿    一、重点问题分析    二、难点问题解惑    三、疑点问题探讨    四、历年试
题精解    附1：行政法与律师实务·法律文书制作    附2：（2003年卷四第8题本题30分）下篇  第一部分
相关练习  第二部分 答案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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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第一部分 行政法概述（一）行政的概念一、重点问题分析行政法概述一章主要解决的是行政法入
门必须掌握的基本原理。
行政法基本原理无非围绕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行政法；二是为什么要有行政法；三是行政法的基本
原理。
通常，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在司法考试中并不重要，它只对理解行政法的内容不可缺少。
但近年司法考试的简答论述题等主观性题出现并逐年增多，论述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基本原理的把握。
因此，此部分内容需要考生注意。
“行政”的概念是学习和理解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性。
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范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般行政，而是特指公共行政，即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
国家目的，运用制定法规、规章、政策、命令、监督制裁等方式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行
为。
公共行政不同于一般行政。
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国家职能活动、旨在执行国家法律，实现国家目的和公共利益，以此维护公共秩序
和增进公共福祉。
一般行政的对象是自身事务，其宗旨在于实现并维护自身利益。
公共行政是在宪政背景之下国家权力分立的产物，立法、司法与行政职能的适当分工是公共行政存在
的前提条件。
作为执行国家法律和权力机关意志的公共行政具有从属性，即从属于国家法律和权力机关之下。
公共行政的从属性为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也是现代行政法治成长的动机和目的
所在。
判断标准有时也要考虑公共性。
行政权力是行政活动的内核，有时隐而不现。
此时应当从“公共性”角度考虑：公共职责、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等。
凡是有关公共性的活动都属于行政法规范与调整。
公共行政是一个动态的范围，随时空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对其做到精确的定义在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为了能够尽量深刻认识“行政”的范围，我们可以借助于公共行政的分类方式：（1）积极行政与消
极行政：这是根据行政的目的对行政所做的分类，积极行政是指国家机关积极主动的对公共事务实施
管理的活动，例如税务行政、环境行政等；消极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尽量控制自身权力的积极判断
的能力，尽可能少的实施具体行政，例如警察行政就属于消极行政。
此中对公共行政的分类是相对的，例如警察行政虽属于消极行政的范围，但是为了确保公民人身和财
产安全，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必要时也可积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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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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